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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施展

電話：03-8462860#238

傳真：03-8462776

電子信箱：te8659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鳳林鎮林榮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10141046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11年度防制校園霸凌增能培訓研習計畫 (376550000A_1110141046_ATTACH1.

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委請學務工作資源中心學校中正國小辦理「111

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─防制校園霸凌增能培

訓研習計畫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

暨地方政府及各級學校辦理事項工作手冊辦理。

二、研習資訊摘要如下：

(一)日期：111年8月18日(星期四)8：50～16：30。

(二)地點：採線上授課，使用軟體為Google Meet。

１、課程代碼：rpx-rteh-hfu

２、視訊連結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rpx-rteh-hfu

(三)對象：

１、本縣各國民中小學學務主任、生教組長、訓育組長、

一般教師或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等，請貴校至

少指派1人參加，並核予公假登記。

２、前項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係依據校園霸凌防制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10002470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7/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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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則第10條第1項「學校應組成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

組，以校長或副校長為召集人，其成員應包括教師代

表、學務人員、輔導人員、家長代表、學者專家，負

責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防制、調查、確認、輔導及其

他相關事項。」規定組成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請於111年8月17日（星期三）前逕至教育部

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站」完成線上報名，課程代

碼：3482390。

(五)如有報名問題，請洽中正國小學務處，電話：03-

8322819轉130。

三、本培訓研習辦理(或參與)情形為111年度中央對直轄市及縣

市政府一般教育補助款考核項目，請各校務必派員參加，

併敘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花蓮縣私立海星國

民小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、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

中學國中部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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